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5.6 版] 
 
适用对象：本培养方案适用于上海科技大学 2025 级硕士研究生。 

一、 学科简介及培养目标 

通过“宽口径”、“厚基础”、“精专业”的培养模式，主要培养“国际水

平的科研型人才”“国际标准的技术性人才”“独立创新的企业型人才”。 

学院通过夯实学生在各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强调科学、技术、创新和创业

相结合的鲜明特色。强调各学科领域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实验能力的教育，转变传

统的“工科”培养方式，着重于高技术前沿学科领域的培养和发展。硕士研究生

应掌握所学科学领域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本学科及信息通信科学

等相关学科的进展、前沿和最新动态；具有从事本领域科学研究工作和独立担负

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并具有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毕业生能够胜任高等院

校教学、科学研究、工程技术或科技管理等工作，并具备自主创业的能力。 

二、 主要学科方向 

包括计算机视觉与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软件理论、智能网络与边缘计算三大

特色学科方向，从数据获取、分析和传输三个方向深度融合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 

三、 学制和学分 

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 年，最长学制为 4 年。总学分不低于 33 个学分：其 

中课程学分不低于 32 学分，公共课不低于 8 学分（思政类不低于 3 学分，外语类 

不低于 5 学分），专业课不低于 24 学分(基础课和核心课不低于 12 学分)；培养 

环节不低于 1 学分。 

硕士研究生学分要求汇总如下： 

表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课程学分汇总 

类别 最低学分要求 

公共课 
思政课 3 

8 
英语课 5 

 

专业课 

基础课 
12 

 

24 核心课 

选修课  
培养环节 1 

总学分要求 33 

在选课中，有特殊要求的学生可由指导老师批准，向教学委员会提出特殊申

请，获得批准后，可按获批后的培养计划完成选课。 



四、 课程设置 

学校按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和《学术  

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进行课程设置，鼓励研究生根据需要跨学科修读课程。

研究生课程分为公共课和专业课两大板块，其中公共课板块设置公共基础课程、公

共选修课程两个子版块，专业课板块设置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前沿

及学科交叉课三个子版块。 

公共基础课包括研究生思政类课程和英语类课程，要求至少修满 8 学分。其 

中思政类课程至少修满 3 学分，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必

修课程（2  学分），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研究》、 

《自然辩证法概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选读》课程中至少选择 1 学 

分课程；英语类课程至少修满 5 学分，包括《综合英语 I～IV》（各 2 学分，限

定选修）和《专业英语考核》（1 学分，必修），根据入学分级测试成绩确定需

修读的《综合英语 I～IV》的课程级别，要求毕业前至少修满 4 学分的《综合英

语 I～IV》课程和 1 学分的《专业英语考核》，其中《专业英语考核》的开展形

式详见(点击查看)。此外，学校也开设了其他外语类、人文社科类、创管创意等

丰富的公共选修课程，学生课根据兴趣和个人基础进行选修。 

专业课学分修读不低于 24 分，其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总学分不低于 12

学分。专业基础课《算法设计与分析》和《研究生论文写作》是必修，除此以外

还需修读 3 学分及以上的研究生专业课程不少于 4 门。具体专业课程划分详见信

息学院研究生专业课程版块规划（点击查看）。经过导师签字认可，学院同意学

生选修与论文课题相关的跨学院或外校的专业课程，原则上最多可以选 2 门。 

除《研究生论文写作》外，专业课程成绩达到 B-及以上，才会被计入专业课

要求的课程学分和门数，未达到 B-，可以重修该门课程或者修读其他课程使成绩

达到 B-及以上。 

对于从我校本科毕业继续攻读我校硕士学位的学生，本科期间修读过的研究

生课程，可以申请学分认定。原则如下： 

1、申请课程必须为 3 个学分及以上的研究生专业课； 

2、申请课程成绩至少为 B+； 

3、认定课程不得超过 2 门。 

具体课程可参看每学年开课计划（点击查看）。 

学生选课需经导师同意，选课结束后提交一份由导师签字的本学期选课登记

表。 

五、 培养环节要求 

1. 学期考核 

https://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Graduate/Courses/%e4%bf%a1%e6%81%af%e7%a7%91%e5%ad%a6%e4%b8%8e%e6%8a%80%e6%9c%af%e5%ad%a6%e9%99%a2%e3%80%8a%e4%b8%93%e4%b8%9a%e8%8b%b1%e8%af%ad%e8%80%83%e6%a0%b8%e3%80%8b%e5%ae%9e%e6%96%bd%e7%bb%86%e5%88%99.pdf
https://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Graduate/Courses/GraduateCoursesCreditSettings-2024CS.htm
https://sist.shanghaitech.edu.cn/2835/list.htm


在读学期(除答辩所在学期)每学期末，学生在系统中提交学期总结报告，导

师可做出“合格”、“预警”和“不合格”的评价。累计2次预警，则判为1次

“不合格”。 

原则上，如果学生1次学期考核不合格，则延长1个学期毕业；如果累计2次不

合格，则延长2个学期毕业；如果累计3次不合格，则按上科大研究生学籍管理规

定予以退学。 

2.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应包括学位论文选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学

位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拟采取的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法，预期成果；学位论文工

作的时间安排等。开题报告原则上应在第二学年秋学期进行。 

3. 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士生在培养期间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取得的阶段性成

果、存在的主要问题、拟解决的途径、下一步工作计划及论文预计完成时间等。

中期考核距离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不得少于半年。 

4. 助教 

学生申请学位前，必须完成助教工作至少 1 次。 

5. 学术报告 

学生在学期间需参与学术报告不少于 16 场。 

六、 科研成果要求 

原则上需满足博士生导师所属上科大信息学院研究中心的科研成果要求方可

申请答辩。各中心科研成果要求参见《七大中心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要求》。 

信息学院-数学所联合培养研究生科研成果要求参见《SIST-数学所联合培养研究                      

生毕业科研成果要求》 

 

以上培养方案，如有争议需要提交学位委员会审核。 

https://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the%20basic%20requirements%20of%20research%20achievement%20for%20Grads%202025.pdf
https://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the%20basic%20requirements%20of%20research%20achievement%20for%20Grads%202024ofMath.pdf
https://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the%20basic%20requirements%20of%20research%20achievement%20for%20Grads%202024ofMath.pdf
https://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the%20basic%20requirements%20of%20research%20achievement%20for%20Grads%202024ofMat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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